
附件三

弱層補強補助申請書（範本）

申請案件編號：

一 、 申請資料

申請項目 □補強方案A亡］補強方案B亡］補強方案C

建築物地址

管理維織
統 一 編號

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
管理維織

一 編號／聯絡
主任委員

電語

申 請 人
國民身分證統

（代 表人）
一 編號／聯絡

電語

通訊地址

管理維織成 口已成立管理維織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完成報備。
立情形

（申請補強 口未完成管理維織報備者，申請補助應有區分所有橫人數及區分所有権比率逾

方案C者免 二分之一 同意（區分所有權同意比率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並

填） 推派 一人代表為申請人。

二 、 建築物基本資料及慮檢附文件

建築物基本
資料

申請條件

建 築 物

主體用途

應備文件

構造別： ，總樓地板面積： m
2

，弱層補強預估方色作層面積：

—幢， 棟，地上： 層，地下： 層。

m 
2 

口申請補強方案A或補強方案B，其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杲危險度總分大於三

十分者；申請補強方案 c, 其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杲危險度總分大於四十五分

者。

口耐震能力詳鈿評估結果為須補強或重建者。

口經依災窖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第六條規定緊急評估有危險之虞，並已

於建第物主要出入口及損害區域適當位置，張貼危險標誌者。

口經執行機關認定有補強必要者。

口建築物原核准用途為住宅或集合住宅。

口建第物原核准用途供作集合住宅使用占比例達二分之一 以上。

亡］1．使用執照影本或其他合法建第物證明文件。

口2.已成立管理緝織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完成報備者，慮檢附下列文件：

(1)公寓大廈管理維織赧備證明文件影本。

(2)區分所有楫人會議決議通過申請弱層補強補助之會議紀錄。

口3．未完成管理緝織報備者，慮檢附下列文件：

備註

有成立

管理維織者

無成立

管理維織者或

申請補強方案

C之建築物所

有權人

檢附過半數同
意之委任書

須勾選符合其

中 一根之規定

須勾還符合其

中 一櫚之規定

除第二項丶第

三項及第四項

捍 一 外，其餘

文件務必全部

檢附




